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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东会陕核[2011]002

号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然气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下称“募集资金

年度报告”）进行专项审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

规定》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编制募集资金年度报

告，提供相关的真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口头

证言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他证据是天然气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

核的基础上对募集资金年度报告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专项审核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

实施专项审核工作，以对募集资金年度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

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本报告是我们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规定与天然气公司提供的募集资金相关

资料，在审慎调查并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基础上所取得的资料做出的职业判断，

并不构成我们对天然气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及其效益实现的任何保证。 

经审核，天然气公司募集资金年度报告的编制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在所

有重大方面反映了天然气公司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韦晓峰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丰学义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 2010 年度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08］924 号”文

《关于核准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并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同意，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0,000 万股。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 2,000 万股向询

价对象配售，其余 8,000 万股于 2008 年 7 月 31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0.59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105,900 万元，扣除实际发生的保荐承销费等与发行上市有关的费用

44,964,106.92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14,035,893.08 元。截至 2008

年8月5日止的上述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东

会陕验[2008]00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本公司以前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834,595,912.70 元，全部用于投资募集资金项

目，其中用于置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使用自筹资金的为 220,143,900.00 元，

用于直接投资募集资金项目的为 614,452,012.70 元。 

本公司募集资金本年度使用 37,351,289.11 元，全部用于投资募集资金项目。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151,752,201.45 元，

募集资金余额应为 142,088,691.27 元，实际结存余额比应结存余额多 9,663,510.18

元，差异原因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备      注 

募集资金应结存数 142,088,691.27  



 

加：募集资金专户存款利息收入 10,136,787.02 其中本期数为 2,008,594.10 元。 

减：募集资金专户手续费支出 8,183.80 其中本期数为 1,238.90 元。 

减：因时间差原因尚未使用自有资金支付但置

换的金额 
465,093.04 2011 年 3 月 9 日前已支付。 

募集资金实际结存数 151,752,201.45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本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和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募集资金管理的通知》精神制定了《陕西省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本公司董

事会为本次募集资金在中信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雁塔路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开立了三个专项存款账户；

同时为解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小额支出报销的及时性，公司根据资金计划从专项

存款账户提取小额现金，与自有现金分开保管。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基本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及项目 银行活期存款账户 期末余额 

1．现金           / 

2．银行存款（募集资金专项存款）   

（1）中信银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7251210182200093293 36,618,472.01 

（2）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 029900147710602 1,102,311.43 

（3）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456010100100065188 114,031,418.01 

小   计  151,752,201.45 

合      计  151,752,201.45 

根据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在进行项目投资时，每一笔

募集资金的支出，均须由有关部门提出资金使用计划，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总

经理签字后报财务部，由财务部经办人员审核后，逐级由项目负责人、财务负责



 

人及总经理签字后予以付款，凡超过董事会授权范围的应报董事会审批。公司内

部审计人员定期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及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向审计委员会报

告检查情况。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存在违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董

事会报告。 

（二）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2008 年 8 月 19 日，本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雁塔路支行、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共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三

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募集资金的使

用及保管严格按三方监管协议办理。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入金额为 179,254,087.30 元，实际累计投

入金额为 37,351,289.11 元，具体详见后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投资计划未完成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原因及投资计划的调整具体如下： 

（1）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 201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5,459,319.11

元，为本年投资计划金额 146,056,515.18 元的 17.43%，主要是由于： 

A、工程完工后工程结算工作正在进行尚未结束，应付工程款尚未最终确定，

无法办理付款手续使募集资金滞留于公司； 

B、根据合同约定将无需进行结算审核的工程质保金挂账未付。为此公司将

调整投资计划，将 2010 年度投资结余资金 120,597,196.07 元作为该项目 2011 年

的投资计划金额。 

（2）靖西二线（四期）工程 201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6,574,009.57 元，

为本年投资计划金额 24,702,733.08 元的 26.61%，主要是由于原按合同约定将工

程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前来办理付款手续

所致。为此公司将调整投资计划，将挂账未付的 18,128,723.51 元作为该项目 2011

年的投资计划金额。  

（3）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 2010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48,803.53 元，

与投资计划金额 3,625,682.14 元的 12.38%，主要是由于： 



 

A、属于扶风城市气化一期工程组成部分的法门寺段气化工程因法门寺进行

改扩建施工，居民进行整体迁移，迁移居民的返迁新村未投入使用，无法进行用

户发展未能按期实施； 

B、属于扶风城市气化一期工程组成部分的绛帐工业园区气化工程因绛帐镇

居民用户居住较为分散未能按期实施，其对应的募集资金因工程支出未能发生并

支付； 

C、已完工程在完工后，原按合同约定将工程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

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前来办理付款手续。为此公司将调整投资计划，将

2010 年度投资结余资金 3,176,878.61 元作为该项目 2011 年度投资计划金额。 

2．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及其对公司财务状况、经

营业绩的影响 

靖西二线（四期）工程、阀室改分输站工程、泾阳永乐分输站工程和泾河分

输站扩建工程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已建成投运部分，大幅提高了公司原有天

然气长输管网的输气能力、扩大了长输管网覆盖范围，从整体上大幅提高了公司

竞争力，但其并不能单独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只能和公司原有天然气长输管网

一并带来整体效益，加之影响天然气销售量的增幅除输气能力提高外，还有其他

因素（用户的增长和天气等），公司无法单独计量输气能力提高对天然气销售量

的影响，故无法核算四个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完工部分的效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均未发生变更。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总额 220,143,900.00元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东会陕核[2008]024 号专项审核报告予以审核，在经公司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于 2008 年 10 月 26 日书面同意后，于

2008 年 11 月 13 日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220,143,900.00 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未发生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用于其他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或非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本公司本年度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已披露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

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陕西省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募集资金总额 101,403.5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735.13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7,194.72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

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

资金

承诺

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

期末

累计

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宝鸡—汉中天然气

管道工程 
否 

53,653

.00 
55,378.24 2,545.93 

43,31

8.61 
78.22% 

2010 年 03

月 17 日 

-2,005.9

7 
是 否 

靖西二线（四期）

工程 
否 

19,648

.00 
17,922.76 657.40 

16,10

9.80 
89.88% 

2009 年 12

月 01 日 
0.00 是 否 

阀室改分输站工程 否 
2,950.

16 
2,950.16 486.92 

2,950.

16 
100.00% 

2011 年 12

月 01 日 
0.00 是 否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

期工程 
否 

2,970.

00 
2,970.00 44.88 

2,652.

31 
89.30% 

2011 年 12

月 01 日 
149.29 是 否 

泾阳永乐分输站工

程 
否 

1,435.

00 
1,435.00 0.00 

1,435.

00 
100.00% 

2009 年 04

月 01 日 
0.00 是 否 

泾河分输站扩建工

程 
否 

1,594.

19 
1,594.19 0.00 

1,594.

19 
100.00% 

2008 年 12

月 01 日 
0.00 是 否 

运用募集资金归还

部分银行贷款 
否 

20,000

.00 
19,134.65 0.00 

19,13

4.65 
100.00% 

2008 年 09

月 30 日 
0.00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02,25

0.35 

101,385.0

0 
3,735.13 

87,19

4.72 
- - 

-1,856.6

8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0.00 0.00 0.00 0.00 - - 0.00 - - 

合计 - 
102,25

0.35 

101,385.0

0 
3,735.13 

87,19

4.72 
- - 

-1,856.6

8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1）宝鸡—汉中天然气管道工程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主要是由于工程完工后工程结算

工作正在进行尚未结束，应付工程款尚未最终确定，无法办理付款手续使募集资金滞留

于公司；以及根据合同约定将无需进行结算审核的工程质保金挂账未付等因素综合影响

所致。（2）靖西二线（四期）工程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主要是由于原按合同约定将工程



 

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前来办理付款手续所致；（3）

扶风县城市气化一期工程未达到投资计划进度主要是由于属于其组成部分的法门寺段

和绛帐工业园区气化工程因客观因素的影响未能按期实施，以及已完工程原按合同约定

将工程和设备质保金挂账，因质保期未满等原因，施工单位未及时前来办理付款手续等

因素综合影响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适用 

先期投入总额 22,014.39 万元已经上海东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东会陕核[2008]024 号

专项审核报告予以审核，在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保荐机构

于 2008 年 10 月 26 日书面同意后，于 2008 年 11 月 13 日置换，置换资金总额为 22,014.39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